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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受補助單位) 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 

主旨：檢送「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推展客家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」核銷

資料（計畫名稱：○○○）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

副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單位印鑑章及負責人簽章） 

 

 
 

 

 附表七 


